 晃州镇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自评总结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晃州镇地处新晃侗族自治县北部，是县城所在地，西与鱼市镇交界，北与贵州田坪镇、高楼坪乡、黄道乡毗邻，南与禾滩镇相连，东与波洲镇嵌合。沪昆高速、沪昆铁路、沪昆高铁及320国道、242国道穿境而过，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镇辖29个行政村，7个社区，2个居委会，28533户77377人，耕地面积30660亩。其中贫困村16个，非贫困村12个，共有贫困户2178户7320人。辖区内以优质种植业、畜牧业、商品集散零售业为主。
2020年晃州镇扶贫项目组织实施主体是晃州镇人民政府，项目实施主要内容为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
（二）项目预算情况：
我镇2020年扶贫项目申报批复下达后,资金均由财政局统筹安排，不直接将指标款下达给项目实施单位，资金使用实行请款制，根据项目进度向财政请款，财政核实后拨付。
我镇2020年总共收到财政整合扶贫项目资金140万元，具体为：湘财预[2019]0296号2020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扶贫统筹资金。
（三）项目预期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实施，完善各村基础设施，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增加群众幸福感，筑强筑牢托盘攻坚成果。我镇具体项目包括：一、新建、维修道路，除险加固7处，使用资金18.85万元；二、新建入户路1286米，使用资金7.72万元；三、房屋改造修缮28栋，使用资金14.55万元；四、人饮工程10处，新建维修水井33口，使用资金71.77万元；堰闸门工程、新修维修水渠5处，使用资金19.21万元。
二、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
2020年我镇所有项目都严格按照上级要求进行项目申报，各村根据实际情况上报当年度需要做的项目，经过村级四议两公开对项目实施过程及结果进行公示公开。我镇汇总上报县里，建立项目库，根据上级部门的批复，根据各村项目实施情况统筹安排本年度的整合资金，所有过程都进行公示公告，提高项目实施的透明度。
（二）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我镇小扶贫项目建设年初预算数财政拨款140万元(其中每村 5万元），全年执行数 134.32 万元，预算执行率95.94%，项目预算结余5.68万元。
（三）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我镇2020年扶贫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照财经法律法规及扶贫项目报账资料执行核算，根据项目的完工验收率进行拨付，确保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合规性。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镇扶贫项目资金由县财政局农业股统筹整合管理，根据上级要求纳入扶贫专户管理，资金管理规范，严格按照扶贫账户专账核算，资金专款专用，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资金直接拨付给施工方。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项目资金指标文件下达后，我镇高度重视，立足实际，成立了以镇长为组长，专职副书记、人大主席为副组长，财政所、扶贫站、纪检监察等相关站所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署，组织实施全镇各村扶贫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按照相关要求，小组主要负责审核各村项目规划、组织指导工程实施，监督检查工程进度及质量；扶贫站负责全镇各村项目的排查、建档、申报，会同各村做好项目规划、实施等统筹管理工作；财政所负责统筹、资金监管与拨付、协调、上报等工作；纪检监察负责工程项目过程的全程监督。
该项目完成后，有效解决了全镇各村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特别是村组道路交通不便的问题，完善了我镇村级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镇村经济发展，提高改善百姓生活水平，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人民群众幸福感。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将项目实际完成情况与申报的绩效目标对比，从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对项目绩效进行量化、具体分析。其中：
1.项目的经济性分析：2020年我镇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数财政资金拨款 140 万元，其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村成本（预算）控制标准 140 万元（其中每村 5 万元）。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2020年我镇项目验收合格率100%，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3.项目的有效性分析：我镇项目实施年度总体目标完善了我镇村级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镇村经济发展，提高改善百姓生活水平，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人民群众幸福感。贫困地区建制村通客车率达到100%；具备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村通硬化路率达到100%；贫困地区居民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5小时；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10 年；受益贫困户户数1310户；覆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4672人；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达到 100 %。
4.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项目实施完成后，我镇积极对项目进行维护，各村有专人负责，保障项目的使用年限。并对未完工验收的项目，加快施工进度，尽快完成年度绩效目标。同时积极向上级相关部门汇报，尽可能的为我镇争取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更好的完善我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及原因分析。
2020年我镇小扶贫项目建设财政资金拨款140万元，其中2020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140万元（其中每村5万元）。因2020年10月底我镇严格执行竣工验收标准，对未按质按量完工的项目实行据实结算，对差量项目严格扣款，导致我镇2020年小扶贫项目资金结余5.68万元。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项目实施完成后，我镇积极对已完工验收的项目进行维护，保障项目的使用年限。并对未完工验收的项目，加快施工进度，尽快完成年度绩效目标。同时积极向上级相关部门汇报，尽可能的为我镇争取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更好的完善我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存在问题和建议
我镇身处艰苦边远地区，资源匮乏，经济落后，财政非常紧张。近年来，我镇得到上级资金的大力支持，镇村基础设施条件得以有效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提高。但与发达地区仍有很大差距，建议中央、省、市、县级财政加大对我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加快我镇村级道路等基础实施建设，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促进镇村经济发展，提高改善百姓生活水平，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人民群众幸福感。
六、附件（佐证依据）
项目实施单位认为需要作为评价报告附件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以进一步解释和证明报告所反映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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